
■ 遗失声明

冯 静 将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150303198704063523）由 鄂尔多斯市恒为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鄂尔多斯恒大
名都4号楼1单元2601号房的购房收据丢
失，金额：玖拾伍万伍仟贰佰叁拾肆元整
（955234元），开具日期：2021年2月22日，
声明作废。

呼和浩特悦美云裳医疗美容有限公司
将银行密码纸丢失，基本存款账户编号：
J1910032396103，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创业支
行，账号：0602007809100039835，声明作废。

内蒙古亨瑞农牧业有限公司（统一社
会信用代码：91150923MADFM5J416）将公
章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2026年6月17日

■ 债权转让通知书

张志军、温云芳、苏金龙、张镇斌、王红亮、
袁欣：

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李然与杨海雄达
成的债权转让协议，李然于2026年5月20
日将其享有的对张志军、温云芳、苏金龙、
张 镇 斌 、王 红 亮 、袁 欣 的 债 权 本 金
1496174.38元及利息全部依法转让给杨海
雄。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
转让。请相关人员自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
书后，向杨海雄履行全部给付义务。

特此通知
通知人：李然

2026年6月17日

■ 公 告

内蒙古蓝精灵文艺表演有限责任公司：
本院受理韩静与你单位劳动报酬、赔

偿金争议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单位
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仲裁
字［2026］第 219 号裁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裁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

内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
讼。逾期不起诉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特此公告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
2026年6月17日

■ 公 告

内蒙古汉图家居有限公司：
本院受理李八十一与你单位劳动报酬

争议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单位自公
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仲裁字
［2026］第 308 号裁决书。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裁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
内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
讼。逾期不起诉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特此公告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
2026年6月17日

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

转让方：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受让方：内蒙古山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
债务人：内蒙古富丽华餐饮娱乐有限责任
公司
担保人：张雅晴

根据（2017）内0105民初4624号民事判
决书及（2026）内0105执异213号执行裁定，
转让方已将对上列债务人所负债务之全部
债权及从权利（执行案号：（2024）内0105执
恢1261号，判决本金18，000，000元及利息、
罚息按年14.958%计至付清之日）

抵押物信息①内蒙古富丽华餐饮娱乐有
限责任公司，房屋：呼房权证新城区字第
2011158987号；他项：呼房他证新城区字第
2016102322号②土地：呼国用（2009）第00139
号；他项：呼他项（2016）第009（面积969.3㎡）
于2026年6月3日依法转让给受让方。

现依法公告通知：自本公告刊登之日
起，上述债权权利人变更为内蒙古山岚酒
店管理有限公司，请债务人、担保人立即停
止向原债权人清偿，并向受让方履行全部
还款及担保责任；逾期将申请法院强制执

行及处置抵押物。
受让方及联系电话：
欧先生17614888996
转让方：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受让方：内蒙古山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

2026年6月 17日

■ 公 告

集宁区宜家雅江便利店（个体工商户）、范
志强：

申请人王霞与被申请人集宁区宜家雅
江便利店（个体工商户）、第三人范志强（集
劳人仲案字（2026）第49号）劳动争议一案，
经审查符合劳动仲裁受理范围。根据《劳动
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
现依法向被申请人集宁区宜家雅江便利店
（个体工商户）、第三人范志强公告送达仲裁
申请书副本、答辩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
庭通知书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
即视为送达。本委定于2026年7月21日下
午15点在本委仲裁庭（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商
务科技文化中心A5号楼4楼403室）开庭审
理此案。请准时参加庭审，否则本委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
20日之内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乌兰察布市集宁区
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2026年6月17日

■ 公 告

集宁区宜家祥和便利店（个体工商户）：
本委受理董玲、郭建喜、侯兰生与你公

司（集劳人仲案字（2026）50号、51号、52号）
劳动争议一案。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
办案规则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现依法向你公
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答辩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。自本公告发布
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本委定于
2026年7月21日上午9点30分在本委仲裁
庭（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商务科技文化中心

A5号楼4楼403室）开庭审理此案。请准时
参加庭审，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判决。领
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20日之内，逾
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
乌兰察布市集宁区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年6月17日

■ 债务清理催告公告

内蒙古神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、河北
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南京泽明环
境工程有限公司：

土默特左旗水务局及所属二级单位曾
委托贵公司承担相关项目设计工作，双方
存在未结清债务。现我单位正在开展存量
债务集中化解工作，请贵公司自本公告发
布之日起 5 日内，指派专人主动与我局对
接，配合完成债务核对、款项处置等相关化
债手续。

若公告期满，贵公司仍未前来对接处
理，我局将在本次集中化债工作中，不再统
筹处置该笔债务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
果与经济责任，均由贵公司自行承担。

联系地址：土默特左旗水务局
联系电话：0471-8150580
特此公告。

土默特左旗水务局
2026年6月16日

■ 公 告

高利平：
本会受理的你与申请人包头市轩富隆

运输物流有限公司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
（案件编号：2026包仲字第0109号）现已审
结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
会领取（2026）包仲裁字第109号裁决书，逾
期未领则视为送达。（地址：包头市九原区
黄河大街 87 号国储大厦三楼 304 房间，联
系电话：0472-6185038）

包头仲裁委员会
2026年6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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